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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品中加入一定量的标准物质测定其回收

率,这是实验室常用的确定准确度的方法[ 1]。尽

管此方法有一定的缺陷, 但目前在环境监测中仍是

最常见的质控方法之一。

对加标回收率合格限的判断各系统都有一定

的规定,这是一个科学性较强的问题。早期定的加

标回收率合格限比较严格, 一般要求为 95% ~

105%。但由于环境样品基体复杂、浓度差别大,测

定中容易出现超差, 故对结果的判断可能有误导。

近几年陆续出台的一些标准、规范在制定质量

控制指标时已从实际出发,放宽了加标回收率的要

求,文献[ 2]提出了加标回收率为 70%的控制限;

文献[ 3]提出污水加标回收率可适当放宽要求;文

献[ 4]提出的加标回收率为 70% ~ 130%, 某些项

目甚至达到 60% ~ 140%的控制限, 这是务实的表

现。但存在的问题是,加标回收率合格控制限的放

宽将监测项目之间的个性差异掩盖了,另外, 有机

物、石油类、硫化物等加标回收率也比较难做,目前

的回收合格控制限仍然难以达到。文献[ 5]列出了

美国某合同实验室的基体加标回收率, 其中好的加

标回收结果可以做到 76% ~ 125%, 差的如五氯酚

的回收率却为 9% ~ 103%, 由于各监测项目回收

率差别可能很大, 所以, 所有监测项目的加标回收

率一律用一个合格限控制不够客观,当测量不确定

度范围较小的监测项目时, 甚至过失误差可能容

留。因此, 制定科学合理、方便使用的加标回收率

合格控制限是环境监测工作者颇为关注的事项。

在HJ/ T 92- 200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

术规范 中提出的加标回收率为 70% ~ 130% ,是

一个上、下极端控制限,因其覆盖的测量项目、范围

和地区较广,放宽较适当。文献[ 3]提出对一些性

质复杂的水样样品, 需做监测分析方法的适用性试

验,或加标回收试验,但未提及如何做。文献[ 1]提

出一般要求用方法规定的水平进行判断,或在质控

图中检验, 当二者都无依据时, 可按 95% ~ 105%

的域限判断。文献[ 1]提出用方法规定的水平判断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局限性较大,因方法给出的

只是某一二个浓度标准样品的有限几个实验室测

试结果的统计数据,一般用以衡量方法本身准确度

水平,而用在日常环境监测样品的质量控制上却失

之过严。因此,用每个项目加标回收率质控图的上

下控制限作为加标回收率控制指标比较科学,在环

境监测领域较适宜。美国也鼓励各实验室通过质

控图,或其他技术建立自己的各种基体的加标样实

验室和控制样评价标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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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加标回收率合格控制限可由技术能力强、

技术权威性好的省级环境监测站主持,再由其下辖

的一定数量的广泛接触不同样品种类、监测项目齐

全、积累了大量质控数据的地市级环境监测站具体

操作。地市级环境监测站可按照省级环境监测站

要求,将日常监测工作中一年积累的加标回收率的

质控数据做成质控图, 考虑工作的覆盖性, 当超过

20个加标回收率的质控数据时,可选全年的代表

性更强。省级环境监测站收集各地市环境监测站

每个项目的加标回收率质控图,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处理,必要时咨询、论证,即可制定出本省每个项目

的质控指标, 在全省使用,并不断充实、完善。

关于制定加标回收率合格控制限,江苏省环境

监测中心曾经对全省部分常用、稳定的分光光度法

监测项目的标准曲线斜率做过统计规定,该规定在

指导基层工作的过程中效果较好。在辐射环境监

测领域,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在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数据报表格式 中对各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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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样测量结果和加标样测量结果偏差是采取分段

统计,该做法目前在考察各辐射站监测结果质控水

平的同时,也间接考察了不同监测项目的质控指标

的范围和边界。

随着此项工作的不断深入,国家环境监测总站

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加适用、细致的质控指

标,以指导基层监测站工作。诸如可细化至不同行

业、不同浓度范围和不同方法(新方法、新仪器的不

断涌现)控制方式(密码、明码)的质量控制指标。

此工作不会增加监测工作量, 只需对平时监测工作

中积累的大量监测质控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并且因样本数量大, 覆盖性好,制定出的指标将更

科学、适用,操作性好,具备中国特色。

另一个颇受质量工程师关注的问题是在日常

监测工作中,遇见超过加标回收率控制限的数据应

该如何处理? 不少环境监测站仅按时统计质控合

格率, 对加标回收率不合格数据未加分析处理,可

谓监而不控,这不能说是负责任的态度。从某种角

度说,发现问题而不处理, 失去质控的意义。监测

数据是产品,一种特殊的产品,故应该在质量监控

程序上明确出现质控指标超差问题时的处理措施。

参照产品检验等规定的处理方法, 一般出现超过加

标回收率合格限的问题时,应该立即查找原因重新

测试至合格, 必要时增加测试部分样品的加标回收

率,做有证标准物质和送上级权威实验室复测等,

以排除监测操作上的问题。质量监督员、质量管理

员必须对监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技术评估, 方

可报出数据, 特殊情况应报告技术主管批准。

总之, 省级环境监测站在日常质量管理工作

中,应该特别注意收集基层监测站的这些特殊问

题, 积累、发现监测方法本身的适应性,不断加深对

监测方法的认识和掌握,监测项目的质控指标才能

制定得更趋合理,监测数据可靠性也会不断提高。

以上观点原则适应监测分析平行样允差的制

定及超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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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03年江苏省环境监测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2003 年,在业务工作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 江苏省环境监测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2003年

底,全省共有 13个环境监测(中心)站被省文明委授予#江苏省文明单位∃。获得省级文明单位称号的单位包括江苏省环境

监测中心,南京、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南通、淮安、连云港、宿迁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靖江、泰兴市环境监测站,宿豫县环境

监测站。2003 年初,江苏省环保厅专门印发了 全省环境监测系统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指导意见 ,一年来,全省各级环境监

测站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 继续狠抓文明窗口建设,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加强党建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 深化内

部改革,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以服务于政府、服务于环境管理、服务于大众、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为指针, 创造了环境监

测工作的一流业绩,取得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双丰收,对全省环保系统文明行业创建工作形成了有力的推动。

摘自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环境监测工作通讯 2004年第 1期

温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台#限时办结制度∃
2003 年,温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为提高服务意识和市场意识,切实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出台了# 限时办结制度∃。该制

度对送样检测、一般委托监测、验收监测的办结时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以宣传栏、便民卡等方式告知委托方。该制度实

施后,温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各项工作驶上了快车道,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2003 年下半年完成一般委托监测工作量是上

半年的 2. 8 倍,完成验收监测工作量是上半年的 1. 4 倍。

摘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环境监测信息简报 2004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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